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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会计处理的探讨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会计处理的探讨

摘  要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促进了以旧换新业务大规模开展，对以旧换新业务会计处理也提出了新要求。本

文结合案例分析不同以旧换新方案下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处理，并就以旧换新实践中消费者关注的回收旧商

品估值问题进行探讨，以促进以旧换新政策的顺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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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 2024 年 3 月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来，相关部门陆续发布《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推

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持续加

力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也对以旧换新会计处理

提出了新要求。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涉及销售方、购买方、

回收拆解企业、政府等多个主体，涉及消费品种类繁多、数

量巨大，需要规范消费品以旧换新会计处理，增强不同主

体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调控提供基础信息支持。

一、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会计处理的原则与示例

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的购买方主要是个人消费者，不

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销售方的会计处

理。对于销售方而言，以旧换新业务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商

品销售方式，是在销售新商品的同时回购旧商品，以旧商

品折价冲抵部分新商品价款。

对于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处理，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仅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中予以规范 ：

销售商品采用以旧换新方式的，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销售

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

理，收购旧商品支付的价款不得冲减收入。

在实务中，回收旧商品的处理方式不同，存在进行直

接拆解或修复再利用、转让给专业回收企业、直接报废处

理以及作为企业研发使用等不同处理方式。而无论采取何

种处理方式，销售企业一般在取得旧商品后都暂时将其作

为存货管理，然后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转入“原材料”“库

存商品”“销售费用”“研发支出”等科目。

另外，不同消费品在以旧换新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财

政补贴形式。如根据商务部、财政部等 7 部门印发的《汽车

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消

费者登录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提交补贴申请，经审核后补贴

资金直接拨付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因此，汽车销售企

业不需要对补贴资金进行账务处理。而据商务部等 5 部门

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5 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

知》，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鼓励采取支付立减等方式直

达消费者，具备以旧换新资格的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需要

先行垫付补贴资金，然后按照规定流程来申请财政补贴。

因此，企业从事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业务需要对补贴资金

进行账务处理。

对于会计处理中涉及到的增值税，除了金银首饰以旧

换新业务外，企业应当将销售新商品与回购旧商品作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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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类型的业务活动，按照新商品的销售价格确定销售

额计算增值税，不得扣减旧商品的收购价格。对于企业购

入的旧商品，如果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作

进项税抵扣处理。以下分别以汽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业务为例介绍其会计处理。

例 1 ：A 汽车销售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以旧

换新方式销售汽车。销售新车价格（不含税）1 200 000 元，

增值税销项税额 156 000 元，新车成本为 1 080 000 元 ；已开

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到全部款项存入银行。回收客户旧

汽车一台，按评估价支付客户 55 000 元，未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回收旧汽车经修复后可以作为二手车出售，暂时作

为企业存货入库管理。假定不考虑其他税费。

分析 ：由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由个人消费者自行

申请领取，汽车销售企业不需要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进行

会计处理。本例依据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处理原则，按照

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新汽车销售收入，回收的旧汽

车作为购进存货处理，收购旧汽车价款不得冲减新汽车销

售收入。A 汽车销售企业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处理如下（单

位 ：元，下同）：

确认销售收入 ：

借 ：银行存款                                                        1 301 000 

        原材料——二手车                                             55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新车                             1 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56 000

结转销售新汽车成本 ：

借 ：主营业务成本——新车                                1 080 000

        贷 ：库存商品——新车                                     1 080 000

如果 A 汽车销售企业在对回收的旧汽车进行修复处

理时发生材料费用 6 000 元、人工费用 2 000 元，销售二手

车价格为 75 375 元（含税），款项已收。假定企业销售其收

购的二手车符合减按 0.5%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则不含税

销售额为 75 000 元 [75 375/(1+0.5%)]，应纳增值税为 375

元（75 000×0.5%）。会计处理如下 ：

归集修复旧汽车的成本 ：

借 ：生产成本——二手车                                           8 000

        贷 ：原材料                                                                6 000

                应付职工薪酬                                                    2 000

借 ：库存商品——二手车                                         63 000

        贷 ：生产成本——二手车                                        8 000

                原材料——二手车                                          55 000

确认二手车销售收入与成本 ：

 借 ：银行存款                                                            75 375

         贷 ：主营业务收入——二手车                             75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75

借 ：主营业务成本——二手车                                 63 000

        贷 ：库存商品——二手车                                        63 000

例 2 ：某市 B 企业为具备以旧换新资格的电动自行车

销售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某月份以旧换新销售某

品牌电动自行车 30 台，每台售价（不含税）2 500 元，增值税

销项税额 9 750 元，款项已收存银行，该批电动自行车成本

66 000 元。向消费者回收旧电动自行车 30 台，按评估价合

计支付 4 500 元，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回收的废旧电动

自行车及电池按规定交给具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处置。按照

当地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标准共给予消费者 15 000 元

补贴，该补贴采取支付立减方式，在消费者支付新电动自

行车价款时直接扣减。

分析 ：由于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采取消费者在支

付新电动自行车价款时直接扣减方式，电动自行车销售企

业需要先垫付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再按流程申领，因此，企

业从事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业务需要对先行垫付的补贴资

金进行会计处理。B 企业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

处理如下 ：

确认销售收入 ：

借 ：银行存款                                                             65 250

        库存商品——旧电动自行车                               4 500

        其他应收款——应收以旧换新补贴款             15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新电动自行车                  75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 750

结转销售成本 ：

借 ：主营业务成本——新电动自行车                     66 000

        贷 ：库存商品——新电动自行车                          66 000

收到垫付补贴资金 ：

借 ：银行存款                                                             15 000

        贷 ：其他应收款——应收以旧换新补贴款          15 00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中，消费者购买新商品后退货

的，如果退货发生在补贴资金向商家拨付前，销售企业应

通过原支付渠道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不包含补贴资

金），并冲销已确认的销售收入与成本 ；如果退货发生在财

政补贴资金向商家拨付后，销售企业在退还消费者实际支

付金额时，还应及时将与退货相关的补贴资金退还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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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品以旧换新业务中回收旧商品的估值

探讨

在以旧换新业务中，如果回收旧商品支付的价款为其

公允价值 , 应当确认为成本费用，直接记入“原材料”“库存

商品”等科目，不得冲减新商品销售收入 ；而如果回购旧

商品的价格不公允，则回收的旧商品仍应按照其公允价值

入账，依据借贷记账规则，回购旧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款与

旧商品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作为新商品交易价格的调整 ,

即抵减或增加销售新商品确认的收入，举例说明如下。

例 3 ：C 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以旧换新方式

销售商品。销售新商品 100 件，单价 400 元，价款（不含税）

40 000 元，增值税销项税额 5 200 元，新商品的成本为 30 000

元 ；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到款项存入银行。回收旧

商品 20 件，共支付价款 2 000 元（公允价值），未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旧商品拆解后作为公司生产用原材料入库。C 企

业以旧换新业务的会计处理如下 ：

确认销售收入 ：

借 ：银行存款                                                             43 200 

        原材料                                                                   2 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 200

结转销售成本 ：

借 ：主营业务成本                                                     30 000

        贷 ：库存商品                                                          30 000

如果上述回收旧商品的公允价值为 1 500 元，则回收的

旧商品应按其公允价值 1 500 元入账，回收支付价款 2 000

元与其公允价值 1 500 元之间的差额 500 元应作为销售新商

品交易价格的调整，抵减销售收入。

确认销售收入 ：

借 ：银行存款                                                             43 200

        原材料                                                                   1 5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39 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 200

结转销售成本 ：

借 ：主营业务成本                                                     30 000

        贷 ：库存商品                                                          30 000

可见，回收旧商品的估值是否公允不仅直接影响以旧

换新业务的顺利开展，还影响销售企业对新商品销售收入

的确认。那么，应当如何对回收旧商品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量？财政部 2014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

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与披露进行了详细规范，提

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三个层次，对计量以旧换新业务中回

收旧商品的公允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旧商品公允价值的计量，如果回购旧商品存在活

跃市场，则直接使用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其公允价值，此时

获取的旧商品公允价值可靠性最强 ；如果回购旧商品不存

在活跃市场，要参考活跃市场上类似商品的报价，再依据

旧商品的使用状况、新旧程度等进行调整，以调整后市场

报价作为旧商品公允价值，该种方式得到的旧商品公允价

值较直接使用活跃市场报价可靠性较弱。如果回购旧商品

不存在可以利用的市场交易信息，就需要采用估值技术来

确定其公允价值，此时旧商品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就会大打

折扣。

因此，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组织构建旧商品回收评估的

标准体系，完善旧商品回收定价机制，逐步形成全国性统

一旧商品交易信息平台，畅通消费者及时获取旧商品交易

价格信息渠道，推进以旧换新业务顺利开展。同时，销售回

收企业还应建立健全商品公允价值估值制度，明确董事会、

财务、审计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并公开披露旧商品公

允价值计量办法，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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